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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一點】地方政府撥用接收敵僞產業辦法：「六、地方政府對撥用之敵

僞產業僅有使用收益之權，非經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核准，不得處分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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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一點】臺灣省政府於 41年 5月 21日以四一辰馬府管四字第 05617號

代電省屬各機關學校：「二、前項經奉准轉帳房地產，其權屬應為省有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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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點】臺灣省公產管理處 39年 10月 31日召集有關機關協商解決國

民黨前省黨部轉帳撥用房屋糾紛之決議：「省黨部轉帳房屋其所屬基地不

予轉帳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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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三點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35年 3月 14日寅寰（35）署民字第 2772

號訓令記載：「抗戰期間，我國軍民所受日軍一切損失之賠償，應報由當

地省市政府，轉呈中央統一辦理，任何人不得直接向日軍要求賠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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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三點】接收國內日本產業賠償我國損失記帳辦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左列

各款不得作為賠償之用：四、日人在我國所強佔之土地及強佔之鑛權」 

 


